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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监督闭环
人大预算审查监督拓展至全过程

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人大预算审查监督

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的指导意见》，迈出党中央部署

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拓展改革的重要一步。

“近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

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改革为抓手，对政府预算开展全口

径审查、全过程监管。”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办公室主任

刁义俊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开展全过程监管，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就是

将“事前”审查、“事中”监督、“事后”监督有机贯通衔接，形成

监督闭环：

——加强“事前”审查。在每年的预算、决算草案编制和

报告起草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都提出改进完善编报

的意见建议。2018年以来，共提出意见建议138条。

——聚焦“事中”监督。结合预算联网监督系统数据信

息，发现一些部门存在预算执行偏慢、结转结余资金规模大

等问题，并推动问题及时解决。

——做实“事后”监督。抓好决算审查和审计查出问题

整改监督，决算审查重点关注预算绩效，持续推动财政部增

加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的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扩大

绩效审查范围。

“6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推动审计查出问题整改金额达

2万亿元，完善各种规章制度1.8万项。”刁义俊说，人大预算

审查监督和审计监督形成合力，对推动建立健全整改长效机

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作为预算决算审查监督的重点内容之一，围

绕地方政府债务的审查监督也在不断加强。

近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地方人大对政府

债务审查监督的意见》，这是党中央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加强

人大对政府债务审查监督的重要举措。

刁义俊表示，为抓好文件的贯彻落实工作，预算工委正

在起草实施意见，并将进一步加强与地方人大、国务院财政

和审计等部门的沟通联系，跟踪贯彻落实情况，及时总结经

验做法，加强效果集成。

强化监督机制
确保国有资产管理监督“长出牙齿”

国有资产是全体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

必须管好用好，确保国有资产管理监督

“长出牙齿”。

“近年来，全国人大常

委会预算工委牵头组

织开展人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的具体工作，先后重点

围绕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非金融企业

国有资产、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的管理情况开展监督调研等工

作。调研工作坚持问题导向，3年来共揭示问题44个，提出

建议44条，有效推动了相关部门完善管理制度，改进管理工

作。”刁义俊介绍。

按照党中央改革部署，2020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出

台了关于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的决定，使党中央的决

策部署转化为法律规范，进一步强化监督机制，增强监督

刚性。

“下一步，预算工委将梳理重点任务，落实工作清单，压

实工作责任。”刁义俊说，将加快形成人大国有资产管理监督

评价指标体系、加快完善人大国有资产联网监督系统，完善

国有资产管理与监督法律体系，更好服务代表参与人大国有

资产管理情况监督，加强与地方人大的联系，共同推动人大

国有资产监督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深入基层群众
把人民呼声转化为工作实绩

财政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近年来，贯彻落实党中

央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政策的支出在政府预算中的规模越

来越大。

“深入了解党中央保障和改善民生政策是不是落实、人

民群众是不是满意，事关国家治理效能，事关党的执政基础，

是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要

求。”刁义俊说。

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在四川省眉山市丹棱

县等五地基层人大建立了预算工委基层联系点，坚持深入群

众，倾听人民的声音。

将基层联系点作为数据采集分析的重要样本，聚焦中央

财政直达资金使用情况开展监督；在2021年预算审查工作

中，邀请基层联系点代表参加座谈会，推动完善政策措施

……基层联系点把一项项人民呼声转化为工作实绩。

自2018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还积极配合全

国人大办公厅，先后对30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进行了专业学

习培训。

“审查和批准政府预算决算、监督预算执行情况，是宪法

和预算法、监督法等法律赋予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

权，是人大代表行使国家权力的重要体现。”刁义俊说，通

过学习培训，进一步加强预算审查联系代表“懂预算、

会审查”的履职能力建设，进一步提高人大代表

履行法定职责能力。

部门协同、央地联动
坚决遏制“炒币”风

新华社 吴雨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发布

《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

作风险的通知》。通知的出台背景是什

么？又提出了哪些工作措施？近日，人民

银行有关负责人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

近年来，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交易炒作

活动盛行，扰乱经济金融秩序，滋生洗钱、

非法集资、诈骗、传销等违法犯罪活动，严

重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为此，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一

系列政策措施，明确虚拟货币不具有法定

货币地位，禁止金融机构开展和参与虚拟

货币相关业务，清理取缔境内虚拟货币交

易和代币发行融资平台，持续开展风险提

示和金融消费者教育，取得积极成效。

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为建立常

态化工作机制，始终保持对虚拟货币交易

炒作活动的高压打击态势，人民银行等部

门结合新的风险形势，在总结前期工作经

验的基础上，起草了通知。

“我国对虚拟货币的监管政策是明确

的、一贯的。”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

具有非货币当局发行，使用加密技术、分

布式账户或类似技术，以数字化形式存在

等特点的虚拟货币，如比特币、以太币等，

包括泰达币等所谓稳定币，均不具有与法

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作为货币在

市场上流通。

通知明确，虚拟货币兑换、作为中央

对手方买卖虚拟货币、为虚拟货币交易提

供撮合服务、代币发行融资以及虚拟货币

衍生品交易等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全部属

于非法金融活动，一律严格禁止，坚决依

法取缔；境外虚拟货币交易所通过互联网

向我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同样属于非法

金融活动。

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建

立部门协同、央地联动的常态化工作机

制。中央层面，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公

安部等十部门建立协调机制，整体统筹和

推动工作落实；地方层面，各省级人民政

府落实属地风险处置责任，依法取缔打击

本辖区虚拟货币相关非法金融活动。

在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监测预

警方面，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将完善虚

拟货币监测技术平台功能，提高识别发现

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活动的精度和效率。

金融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加强对涉虚

拟货币交易资金的监测工作。各部门、各

地区加强线上监控、线下摸排、资金监测

的有效衔接，建立信息共享和交叉验证

机制。

此外，我国还将构建多维度、多层次

的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防范和处置体

系。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金融管理

部门、网信部门、电信主管部门、公安部

门、市场监管部门将密切协作，从切断支

付渠道、依法处置相关网站和移动应用程

序、加强相关市场主体登记和广告管理、

依法打击相关违法犯罪行为等方面综合

施策，有关行业协会加强会员管理和政策

宣传，全方位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

作风险。

谈及后续的工作安排，人民银行有关

负责人表示，各部门、各地区将认真落实

各项举措，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坚决遏制

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气，严厉打击虚拟货

币相关非法金融活动和违法犯罪活动。

看紧“国家账本”监督力度加强
人大预算审查监督、国有资产监督取得新进展

新华社 申铖 魏玉坤

政府预算关乎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关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福祉。看紧“国家账本”，是法律赋予各级人大及其

常委会的重要职能。

近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依法开展预算审查监督、国有资产管理监督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为更好发挥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的国家根本政治制度作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

供助力。


